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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楊其依系友獎學金作業要點 

 

114年6月4日系務會議訂定 

第一條 依據  

楊其依女士為本校財政稅務系四技第一屆畢業生，為期勉清寒學子、好學向上

順利完成學業，特訂定楊其依系友獎學金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），

並據以核發楊其依系友獎學金(以下簡稱本獎學金)。 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 

凡就讀本校財政稅務系之日間部在校生，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得申請本獎學金： 

一、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八十分以上。  

二、前一學期操行平均八十分以上。  

三、若上述條件相同時，以家境清寒者優先錄取。  

第三條 清寒條件 

本作業要點所稱清寒，乃指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 

一、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。  

二、父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。  

三、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。  

四、因天災、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，致家中經濟失依者。  

五、有清寒證明者。  

六、有免稅證明且定存利息在壹萬元以下者。  

七、父母雙亡，經濟來源中斷者。  

八、同住之祖父母、未成年或就學中兄弟姊妹(含本人)總人數三人以上者。  

九、單親家庭，且同住未成年或就學中兄弟姊妹(含本人)總人數三人以上者。  

第四條 獎助名額及獎學金金額 

一、名額：每學期一名。  

二、金額：每名新台幣伍仟元。本規定所訂金額，得視經費狀況予以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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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申請時間 

申請時間及手續：  

一、申請時間：上學期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止。下學期三月一日至三月十

五日止，逾期不受理。  

二、申請時須備下列文件：  

1. 學生證影本。 

2. 申請書一份。 

3. 前一學期成績單(學業及操行證明)乙份。 

4. 申請者需提出500字以上自傳乙份，內容述及求學過程及學習成果。 

5. 本人金融機構封面存摺影本。 

6. 依序製作1～5項資料合併之電子檔(pdf),檔名：班級+學號+姓名。 

第六條 審核 

前條申請文件備妥後，上學期於十月十日前，下學期於四月十日前，送交楊其

依學姐審查後公布。 

第七條 頒發  

通過本獎學金審查者，由捐贈人頒發獎學金，獲獎同學須親自出席受獎，未親

自出席領獎則視同放棄。 

第八條 公告實施 

本作業要點經捐贈人同意後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